







格尔木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2021—2030年）编制工作方案

    根据青海省妇儿工委九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海西州妇儿工委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和要求，我市将启动《格尔木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格尔木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为科学制定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工作，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协调发展，特制定编制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研究和编制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提高妇女儿童社会地位，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优化妇女儿童社会环境，不断满足妇女儿童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格尔木同步协调发展。

    二、总体要求
    2021—2030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极为关键的时期，是我市“一优两高”战略深入实施，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机遇期，是全市脱贫巩固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青海副中心城市的黄金期。编制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依据国家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总体目标和发展领域，坚持从省情、州情、市情、民情出发，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妇女儿童的新需求新期待，统筹兼顾城乡、区域和群体差异，以充分体现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根本要求，充分体现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需求为目标。编制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与市“十四五”规划纲要相衔接，与现行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相对照，与《宪法》精神、《民法典》精神以及与妇女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相一致，把发展妇女儿童事业的工作任务转化为根本性的制度和机制，力争制定出一个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指导有效，促进妇女儿童事业科学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今后10年格尔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划指导。

    三、基本原则
    （一）突出科学性。坚持从全市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趋势，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当前妇女儿童事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统筹兼顾城乡、地区、不同群体妇女儿童的发展意愿。在充分考虑现实基础、外部环境以及未来前景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领域、重点任务，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确定妇女儿童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使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实施能切实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突出前瞻性。要立足妇女儿童发展实际和需求，放眼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局，切实提高预测、预警和指导能力。在制定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时，不仅要着眼于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要统筹考虑中长期内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使之充分体现到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内容设计之中。要坚持妇女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将长期影响妇女儿童发展的问题作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持续推进。要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根据新时代新要求，认真研究妇女儿童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其作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加以推进解决。

    （三）突出可操作性。要坚持定性目标与定量目标相结合的目标导向，提出一些描述未来发展前景，定性的、导向性的目标，也要提出定量目标。可以量化的目标，尽可能量化，并对量化目标值进行科学论证。对难以量化的目标，明确定性要求，便于操作和评估。要通过目标责任分工、监测评估、考核督查等有效工作机制确保实现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并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培训等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实施，真正做到规范执行、落实到位。

    四、组织机构
    根据上级要求，结合实际，市政府决定成立格尔木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向  阳    副市长

    副组长：王  红    市妇联主席


成  员：张先忠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刘  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关

                      工委办公室主任

            李  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任  俊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廖  鑫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李生银    市总工会副主席

            董  恺    共青团格尔木市委书记

            张士朋    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刘亚敏    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  涛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于  阳    察尔汗工委副书记

            罗正刚    东城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

            苏姹娜    西城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


            李洪明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欧阳磊    市工业商务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甘海权    市财政局副局长

            喻元青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晶晶    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红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李善青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渝君    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强  峰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李菊莲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胡西兵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陈进良    市民政局副局长

            包国庆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孙龙海    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钟光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王世贞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李永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建平    市水利局副局长

            姜素华    市统计局副局长

            和军峰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杨鸣秀    市司法局副局长

            马慧森    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木工业园）

                      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
            索建青    格尔木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妇联主席王红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规划起草组和专家论证组。

    （二）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
研究和制定规划编制工作思路及方案；
研究和确定规划基本思路及框架；
研究和解决规划编制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督促检查、指导规划编制工作。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
负责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贯彻执行和督办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各项决定和工作部署；
负责组建规划起草组和专家论证组；
负责协调成员单位分领域规划的编制工作；
组织规划的编制、论证以及办理批准颁布等事宜；
协调和处理规划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事宜。

    五、工作步骤


    （一）前期调研。
前期调研工作包括基础调查、信息收集、指标论证等内容。按照国家、省州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基本框架，由各有关部门对应相关领域和目标任务，结合市情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妇女儿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妇女儿童发展领域、主要目标及策略措施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形成共识，理清长远发展思路。

    （二）起草工作。
各有关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起草分领域的规划目标及策略措施。在此基础上，由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整理，形成规划初稿。

    1．规划内容。前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总目标；发展领域、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组织与实施；监测与评估。
    2．规划论证。在规划初稿、征求意见稿、专家论证稿、送审稿形成过程中，由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组织市级相关部门、相关单位、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讨论以及专家组综合论证，广泛征求意见。

    （三）批准和颁布。
规划送审稿经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报请市政府批准并颁布实施。

    六、时间安排
    规划编制工作分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动及前期调研（2020年9—11月）。主要任务是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议、编制工作培训、分领城开展调研等。

    第二阶段：形成规划基本框架及初稿（2021年1月）。主要任务是完成分领域目标及策略措施等基本框架，形成规划初稿。

    第三阶段：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2021年2—3月）。主要任务是在修改完善初稿的基础上，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第四阶段：形成规划专家论证稿（2021年4—5月）。主要任务是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规划专家论证稿。

    第五阶段：形成规划送审稿（2021年5—6月）。主要任务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建议、组织专家论证、修改规划专家论证稿的基础上形成规划送审稿。

    第六阶段：批准及颁布（2021年7月）。主要任务是规划送审稿经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报请市政府批准并颁布实施。

    七、工作经费
    编制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调研任务重、工作量大，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附件：1．格尔木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分领域
         编制工作任务分解表

          2．格尔木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分领域
             编制工作任务分解表

附件1
格尔木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

分领域编制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规划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

	2
	组织与实施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

	3
	监测与评估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统计局

	4
	妇女与健康
	市卫健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市工商科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妇联、市残联

	5
	妇女与教育
	市教育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科信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妇联、市残联

	6
	妇女与经济
	市人社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科信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残联

	7
	妇女与决策管理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统战部（民宗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妇联

	8
	妇女与社会保障
	市民政局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医保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

	9
	妇女与法律
	市司法局
	市统战部（民宗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市妇联

	10
	妇女与环境
	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信办、市工商科信局、市统战部（民宗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健委、市林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妇联、市融媒体中心

	11
	妇女与家庭建设
	市妇联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工商科信局、市民宗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市残联


附件2
格尔木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

分领域编制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规划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

	2
	组织与实施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

	3
	监测与评估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市统计局

	4
	儿童与健康
	市卫健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工商科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关工委

	5
	儿童与教育
	市教育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科信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关工委、市融媒体中心

	6
	儿童与法律保护
	市公安局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妇联

	7
	儿童与福利
	州民政局
	市教育局、市统战部（民宗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林草局、市医保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

	序号
	规划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8
	儿童与社会环境
	市委宣传部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统战部（民宗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林草局、市市场监管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市融媒体中心

	9
	儿童与家庭
	市妇联
	市委宣传部、市统战部（民宗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残联、市关工委

	10
	儿童与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水利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残联、市关工委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市人民武
        装部，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委各部门，各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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